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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我们怎样“重新发现了人的心灵”，但我们无疑早已进入了“分析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学者被迫在各种话语、多重立场和意见杂陈的喧嚣中找到冷静、客观、理性辩论的基点，
为“心的概念”、可以接受的表达、正确的理解和沟通、可靠的知识建立起一个商谈的平台。
　　这样一种精神气质亦渐渐蔓延至法学研究者的日常作业之中，我们在哈特、德沃金、拉兹、麦考
密克和阿列克西的作品中已经感受到法学分析和论辩本身所透现的“精致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恰恰
是法学这样一门学问自始不可或缺的。
　　现代的法律已经逐渐脱离原始法的直观、感性的想像，变得愈来愈抽象和晦暗不明，与工商时代
的多种语境、关系和变数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被多重意义、多种系统环境包裹着的系统。
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哪怕是创造法律身形的立法者和专事研究的法学者亦难以窥览其复杂交织的
全貌。
不可否认，最优秀的法学者都会在这个利维坦面前显得局促和惶惑。
我们似乎普遍具有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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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但是它所持的观点是作者多年来对法理学，尤其是法学方法论的思考与研究
之所得，也就是说，通过这个题目——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抵触之解决——梳理了法学方法论以及
法理学所涉及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包括对相关法学家思想的解读）。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内容也是作者十余年来对法理学问题所思之结果。
    研究生期间，作者感到中国传统法理学——边缘法学之研究路径欠缺了法治实践所需的技巧和技艺
。
而没有技巧和技艺支撑的法治，就完全可能沦落为天周的理念，难以实现的标准，甚至诱人的动听的
标语和口号。
非常幸运！
作者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遇到了两位一心专于学问的法学家——舒国滢教授和郑永流
教授，他们的研究兴趣与方向——法教义学与法学方法论——是医治中国传统法理学之弊病的良方之
一，也是法理学研究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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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上述对中西方语言中“规范”一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其一，汉语和西方语言
中的“规范”的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其二，在中西方语言中，“规范”一词都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
被使用，换句话说，它不仅可以在人的行为或活动的标准和准则的意义上使用，也可以在技术标准即
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标准和准则的意义上使用；其三，“规范”一词的意义的领域的边界是不清楚的
；其四，在中西方语言中，“规范”一诃都可以用来指称法律，或者说法律是一种规范。
　　“规范”一词的意义的领域的多样性以及这些领域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导致了建立一种覆盖各种
领域的规范的整体理论的努力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它也为本文的主题研究设置了障碍。
因此，我们必须将关于规范的理论研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但是，在限制规范的理论研究时，我们必须要正确地注意到规范的各种意义的领域之间的逻辑关系以
及它们之间概念的相似性，也就是说，规范的各种意义在逻辑上并不是不相关的。
[2]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对规范的各种主要意义进行区分。
　　正如上述，“规范”具有“法则”的意义，而“法则”可以指自然法则，即自然规律。
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然规律是规范”。
但是，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基本上不说“自然规律是规范”，冯·赖特也主张不将自然规律称为“规
范”。
那么，这里的问题是，自然规律和国家的法律明显地是两回事，为什么它们都可以用“规范”指称？
或者说，它们的名称为什么是同一的？
冯·赖特认为这不是纯粹的巧合。
他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人的世界观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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